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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2024年6月21日，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王晟、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
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37,234,8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54%（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3.63%）。

截至公告披露日，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8,164,4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46%（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4.49%），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12月20日至2026年3月1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 25,7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48%）。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9%（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340,8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0.4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48%）。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1、减持主体：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其最终控制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股）

78,164,447

占总股本比例

（%）

4.46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总股

本的比例（%）

4.49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晟

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臻选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8,164,447
34,406,400
123,283,957
890,000
490,000

237,234,804

占总股本比例

（%）

4.46
1.96
7.04
0.05
0.03
13.54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总

股本的比例（%）

4.49
1.98
7.09
0.05
0.03
13.6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股东资金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司法拍卖竞得。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78,164,447股。其中，通过司法拍卖竞得74,434,

947股，通过集中竞价取得3,729,500股。
2021年3月26日至2021年3月28日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卖公司原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21,007,786股公司
股票（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拍卖竞得公司股份74,434,947股，
并于2021年4月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结果的提示性公告》以及公司于 2021年 4
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
的公告》。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25,7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
的1.48%）。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7,4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9%（占剔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340,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0.4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48%）。

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 12月 20日至 2026年 3月

19日）进行减持，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实施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与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不一致情

形。
8、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禁止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在减持期间内，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股份质押情形，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质押股份 74,434,947
股，股东减持前需先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股份解除质押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3、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受让公司本次减持股份的，受让主体在受让后六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规减持，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2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11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4日。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锋先生。

8、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受托人，下同）共计

2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11,543,8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6081％。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均为2025年11月24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的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7,908,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698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2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3,635,2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9100％。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50,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14%；反对533,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108,06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9,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7%；反对5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5%；弃权6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1）审议通过了议案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9,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13%；反对533,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弃权108,06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9,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1%；反对53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0%；弃权6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议案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01%；反对533,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3%；弃权 108,06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3,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2%；反对53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0%；弃权6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议案2.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13,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43%；反对565,7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6%；弃权 108,0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4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54%；反对565,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9%；弃权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4）审议通过了议案2.04《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4,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02%；反对533,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3%；弃权 108,066,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4%；反对53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0%；弃权66,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5）审议通过了议案2.05《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01%；反对533,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3%；弃权 108,06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3,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2%；反对53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0%；弃权6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6）审议通过了议案2.06《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5,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05%；反对533,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3%；弃权 108,0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5,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72%；反对53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0%；弃权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7）审议通过了议案2.07《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4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96%；反对538,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3%；弃权 108,0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70,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2%；反对538,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0%；弃权6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8）审议通过了议案2.08《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911,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38%；反对563,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1%；弃权 108,06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240,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0%；反对56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2%；弃权6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5-82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临时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凤凰南路56号A5栋M层多媒体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15时0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8
日9:15—15:00。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宏达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512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5,698,1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0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5名，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140,504,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79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7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193,4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3%。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马晓艳、王丽娇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计票。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如下：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4,799,884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3835%

反对

反对票数

836,1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5739%

弃权

弃权票数

62,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427%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4,295,139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82.7032%

反对

反对票数

836,1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6.0992%

弃权

弃权票数

62,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1977%
2.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2,688,74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7.9345%

反对

反对票数

2,946,2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222%

弃权

弃权票数

63,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434%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2,184,002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2.0531%

反对

反对票数

2,946,2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56.7300%

弃权

弃权票数

63,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2169%
3.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2,692,14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7.9368%

反对

反对票数

2,944,0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206%

弃权

弃权票数

62,0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426%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2,187,402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2.1186%

反对

反对票数

2,944,0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56.6876%

弃权

弃权票数

62,0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1938%
4.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4,675,784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2983%

反对

反对票数

940,3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6454%

弃权

弃权票数

82,1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563%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4,171,039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80.3136%

反对

反对票数

940,3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8.1055%

弃权

弃权票数

82,1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5808%
5. 审议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2,349,54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7.7017%

反对

反对票数

3,275,7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2483%

弃权

弃权票数

72,9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500%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1,844,802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35.5218%

反对

反对票数

3,275,7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63.0745%

弃权

弃权票数

72,9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4037%
6. 审议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2,571,74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7.8542%

反对

反对票数

3,050,4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937%

弃权

弃权票数

76,0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522%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2,067,002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39.8003%

反对

反对票数

3,050,4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58.7364%

弃权

弃权票数

76,0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4634%
7. 审议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2,582,04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7.8612%

反对

反对票数

3,046,8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2.0912%

弃权

弃权票数

69,3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476%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2,077,302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39.9986%

反对

反对票数

3,046,837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58.6670%

弃权

弃权票数

69,3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3344%
8. 审议关于聘任顾大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4,675,084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2978%

反对

反对票数

942,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6467%

弃权

弃权票数

80,9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555%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4,170,339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80.3001%

反对

反对票数

942,2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8.1421%

弃权

弃权票数

80,9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5577%
9. 审议关于聘任辜明安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同意票数

144,657,684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2859%

反对

反对票数

941,8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6464%

弃权

弃权票数

98,7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0.0677%

表决结果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与会有效表决权同

意票数

4,152,939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79.9651%

反对

反对票数

941,8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8.1344%

弃权

弃权票数

98,700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9005%
议案一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至议案九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马晓艳、王丽娇律师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表；
2、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116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2025年11月28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生态”或“公司”）收到云南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5）云01破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云

01破3号之二《公告》，昆明中院裁定批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昆明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后，公司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5）云01破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云01破

3号之二《公告》，昆明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24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通知书》、（2025）云 01破申 6号《民事裁定书》和

（2025）云01破3号《决定书》，昆明中院终止对公司的预重整并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云南乐信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主办机构）与国

浩律师（昆明）事务所（辅助机构）联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为刘嘉诚律师。2025年11月21日，

公司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2025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云南交投生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上述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7日、11月22日、11
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

告》《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分

别为2025-096、2025-114和2025-115）。

2025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2025）云01破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云01破

3号之二《公告》，昆明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

三、《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本院查明：本院于 2025年 10月 24日裁定受理交投生态公司重整一案后，交投生态公司于 2025
年11月21日召集出资人组会议针对《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管理人统计的最终表决结果为：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0
人，代表股份42,312,927股；参与会议并表决同意的出资人为76户，所代表的股份数为41,861,92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出资人所持表决权的98.9341%。2025年11月24日，交投生态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设置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两个组别对《交投生态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管理人统

计的最终表决结果为：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共计1户，债权金额合计

为60,000,000元；出席并表决的债权人共1户，同意的为1户，占投票表决的债权人总数的100.00%；

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60,000,000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100.00%。2.普通债权组：出席

本次会议的普通债权人共计244户，其中表决同意的债权人为239户，占出席会议普通债权人总数的

97.95%；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1,814,858,272.55元，占该组债权总额1,882,432,066.02元

的96.41%。管理人已将上述表决结果进行了公告。

本院认为：交投生态公司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包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权分类、调整、受

偿方案，债务人经营方案，重整投资人基本信息情况，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完毕标准等内容，该

《重整计划》要素完备，内容合法、可行，重整投资人主体资格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出资人组同意的

出资人所代表的股份数占参与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及普

通债权组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均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比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以及《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

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八条之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现交投生态公司及交投生态公司管

理人申请本院批准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批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

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之

规定，裁定如下：

1.批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终止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四、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昆明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理

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若公司顺利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经

营状况，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将会对公司2025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为准。

五、风险提示

1.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被宣告

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鉴于公司2024年度末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鉴于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3.重整计划实施后，本次重整中转增股本所涉及的除权（息）相关事宜需结合重整计划的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重整财务顾问专项意见进行确定，具体以公司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4.鉴于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云01破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云01破3号之二《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071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
披露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五）首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应当至少每个月披露一次相关进展
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票交易被本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款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
针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关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责成专人负责，采取有

效措施，对有关缺陷事项逐个进行整改，争取尽早申请撤销公司股票ST。截至目前，公司已采取的主
要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如下：

1.偏差原因分析、为整改找准方向。
针对本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事项逐个复盘，对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为整改找准

方向。重点对资金管理内部控制、销售收入确认内部控制、应收账款内部控制、采购与付款内部控
制、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在产品内部控制六个环节进行复盘分析，对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不到位因素、制度流程的完备性、适用性逐项进行清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证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

2.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整改实施方案，明确了相关事项整改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整改完成时间等具体措施计划。
整改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有全担任组长，副总裁、财务总监孟海涛担任副组长，董

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许小琴担任副组长；同时，整改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由公司财务、内审、经
济运行、证券等部门负责人任工作小组组长，为内控整改提供有效组织保障。

3.根据整改实施方案逐项进行整改。
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根据整改实施方案对内控审计报告有关事项逐项进行整

改。截至目前，相关事项整改主要进展如下：
（1）收付款账户与账记单位不一致问题已规范完成。
（2）关联交易整改事项已规范完成。
（3）应收账款整改事项已规范完成。
（4）阜平项目进展顺利，目前正在推进中。
（5）在产品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已自查完成；包括已发项目现场在产品的盘点制度已完

善并以2025年9月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在产品全面盘点；正在实施飞书系统，以完善在产品、在建项
目全流程的信息管理。

（6）已与客户签订采购电厂闲置物资的处置合同，正在陆续进行产品交付。
三、其他有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7条的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部控制

能有效运行，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
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时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
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六）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如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5-055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股东王戈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公司股东王戈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
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18日至2026年2月17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19,68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0.51%）。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相关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承诺等有关规
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序号

1
2
3
4

股东

名称

王戈

减持

方式

集 中 竞

价

减持

时间

2025年11月24日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6日

2025年11月27日

减持均价（元/
股）

27.71
28.14
27.85
27.19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27.17-28.24

减持数量（股）

1,157,970
153,700
5,300

202,716

减持

比例

0.3907%
0.0519%
0.0018%
0.0684%

减 持 股 份

来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已 发 行

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序号

1

股东

名称

王戈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078,743
1,519,686
4,559,057

占总股本比例

2.05%
0.51%
1.54%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559,057
0

4,559,057

占总股本比例

1.54%
0.00%
1.54%

注：计算相关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时，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99,610,1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3,247,000股为基准进行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规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度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王戈先生于2025年4月28
日辞去公司董事一职，并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目前王戈先生尚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任期截
至2027年7月12日），故任期内每年度减持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
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本次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4、王戈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减持前

所持股份总数的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公司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若
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1%，将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减持。

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的
情况。

5、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王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5-065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8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741,563,446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79%，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95,739,363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345,824,
08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79%；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下同）共 1,0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65,869,579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9%。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债务和解的议案》
赞成票5,732,274,4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反对票9,003,426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弃权票 28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58,831,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35%；反对票 9,003,

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58%；弃权票28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

提案2：《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票 5,728,073,3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反对票 11,660,2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弃权票 1,82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54,630,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969%；反对票 11,660,

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349%；弃权票1,82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2%。

提案3：《关于债权债务重组的议案》
赞成票5,732,449,0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反对票8,968,326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弃权票 146,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59,005,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601%；反对票 8,968,

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45%；弃权票14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公告编号：2025-05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 28日上午9:15

至当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③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④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报告厅。
⑤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⑥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琳女士
⑦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①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包括代理人）共470名（其中4名股东同时

持有A、B股），代表股份782,187,1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已经剔除
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 75,522,755 股，下同）的26.11%。其中A股股东（包括
代理人）390名，代表股份694,615,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3.19%；B股股东（包括代理人）
84名，代表股份87,571,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92%。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66人，代表股份 124,609,1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4.16%。

②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9人，代表股份 85,033,91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2.84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0.01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8人，代表股份84,883,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2.83 %。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9人，代表股份 85,033,9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84 %。

③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401 人，代表股份 697,153,2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23.28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9人，代表股份694,465,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23.19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股份 2,687,8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9%。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97人，代表股份39,575,26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32 %。

④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2、《关于修改及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议案事项

《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

《关于修改及制

定公司相关制度

的议案》

总体

B股

中 小 股

东

总体

B股

中 小 股

东

同意票数（比例）

678,881,099
5,745,406
21,303,145
680,393,734
7,621,541
22,815,780

86.79%
6.56%
17.10%
86.99%
8.70%
18.31%

反对票数（比例）

102,729,490
81,758,715
102,729,490
101,055,755
79,882,580
101,055,755

13.13%
93.36%
82.44%
12.92%
91.22%
81.10%

弃权票数（比例）

576,549
67,600
576,549
737,649
67,600
737,649

0.07%
0.08%
0.46%
0.09%
0.08%
0.59%

表 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议案1.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1月12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舒知堂、解冰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提案、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